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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农职院党〔2020〕13 号


关于印发《中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 市农业学校）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工作考核指导 意见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各部门：
《中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委员会党 支部书记工作考核指导意见》经二〇二〇年第四次党委会讨论通 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
特此通知。




中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委员会
2020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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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 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工作考核指导意见

根据“1+2”文件既《关于加强高校院（系）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（试行）》（沪教卫党〔2018〕378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职工党支部建设的意见》（沪教卫党〔2018〕314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意见》（沪教卫党〔2018〕315   号）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提升党支部工作质量，激 励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性，以学院（农校）教师工作量核定考核 指导意见为基础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学院（农校）党支部书记 工作考核指导意见。
一、实施原则
分类实施、对标对表、动态调整、兼顾其它
二、适用范围：学院（农校）在岗兼职党支部书记。 三、考核办法
第一类：综合管理党总支下属党支部
（一）支部工作计划（5—10 分）满分为 10 分
1. 内容既体现党委工作要求，又体现本支部工作特色。
2. 工作计划、措施、检查、总结安排适当。


（二）执行工作计划（20—45 分）满分为 45 分
1. 对工作计划的实施：措施落实，检查落实。
2. 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按期、按时召开。有内容，有准备。 以上两点均以记录为准：记录认真、内容详实、反映会议质量和出勤率。
（三）工作总结（5—15 分）满分为 15 分
1. 有内容（要具体、详细）
2. 有经验（通过工作总结能得出几点经验或不足）
3. 有建议（对以后工作或对上级工作的建议）
4. 按时交（在党委规定时期内交总结）
（四）本支部党员对支部书记工作评议（5—15 分）满分为
15 分
（五）“三大主体责任”述职评议（5—15 分）满分为 15 分
（六）奖励和处罚：
1. 奖励：
（1） 支部集体被评为市局先进集体加 30 分
支部集体被评为学院先进集体加 15 分
（2） 党员个人被党政表彰市局先进个人加 20 分
党员个人被党政表彰学院先进个人加 10


（3） 党员做了群众公认的好事（群众提议，党政肯定、表扬）加 1 分
2. 处罚：
（1） 党员处分
警告扣 10 分	记过扣 20 分
留党察看扣 25 分	开除党籍扣 30 分
（2） 党员受批评
党委、学院公开批评扣 10 分
公众批评（经党委查实群众对党员行为的批评）扣 10 分
部门、支部批评扣 5 分


第二类：教学系部党支部
（一）支部工作计划（5—10 分）满分为 10 分
1. 内容既体现党委工作要求，又体现本支部工作特色
2. 工作计划、措施、检查、总结安排适当。
（二）执行工作计划（20—50 分）满分为 50 分
1. 对工作计划的实施：措施落实，检查落实。
2. 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按期、按时召开。有内容，有准备。 以上两点均以记录为准：记录认真、内容详实、反映会议质量和出勤率。
（三）工作总结（5—10 分）满分为 10 分


1. 有内容（要具体、详细）
2. 有经验（通过工作总结能得出几点经验或不足）
3. 有建议（对以后工作或对上级工作的建议）
4. 按时交（在党委规定时期内交总结）
（四）本支部党员对支部工作评议（5—15 分）满分为 15 分
（五）总支委员会对支部工作的评议（5—15 分）满分为 15 分
（六）奖励和处罚：
1. 奖励：
（1） 支部集体被评为市局先进集体加 30 分
支部集体被评为学院先进集体加 15 分
（2） 党员个人被党政表彰市局先进个人加 20 分
党员个人被党政表彰学院先进个人加 10 分
（3） 党员做了群众公认的好事（群众提议，党政肯定、表扬）加 1 分
2. 处罚：
（1） 党员处分
警告扣 10 分	记过扣 20 分
留党察看扣 25 分	开除党籍扣 30 分
（2） 党员受批评
党委、学院公开批评扣 10 分


公众批评（经党委查实群众对党员行为的批评）扣 10 分
部门、支部批评扣 5 分

四、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量核算依据和标准
按照市教卫工作党委沪教卫党〔2018〕378 号等相关文件， 依据学院（农校）教师工作量考核办法，结合实际，以每学年 36
周计算，核定教师党支部书记每学年总课时减免量为 112 课时，
其中坐班津贴减免 72 课时/学年教学工作量，岗位待遇津贴减免
40 课时/学年教辅工作量，全年核定工作量 464 课时/学年（原为
576 课时/学年。每学年的个人工作量以人事处核定为准）。

五、工作奖惩
1. 每学期考核一次。综合管理党总支联合党委组织处负责对第一类党支部进行考核，各教学系（部）党总支负责对所管辖的 第二类党支部进行考核。
2. 考核结果 60 分以上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党支部书记，每学期
1500 元奖励。
3. 教师党支部书记每周坐班 2 个半天（包括每周五下午），由所属党总支负责考勤。
4. 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量由教师所在部门负责统计，相关部门协助，报人事处备案。发现不实情况，追究责任。


六、其他
1. 本指导意见由学院党委组织处负责解释。
2. 本指导意见经学院（农校）党委会讨论决定后正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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